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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三號報告書》─  第 8 章

提供和管理室內康樂及體育設施

撮要

1 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負責在社區層面推廣和發展
康樂及體育事務。康文署共管理 83 個體育館和 17 個壁球中心。

室內康樂及體育設施的提供情況

2 .  體育館的提供情況　　審計署留意到， 18 區體育館的供
應不均。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諮詢規劃署署長，

檢討全港體育館的提供情況，並在規劃提供新的體育館時，顧及

區與區之間體育館分布不均的情況。

3 .  修訂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　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

第四章訂明體育館和室內核心設施的供應標準。考慮到《香港規

劃標準與準則》第四章自上次在一九九八年修訂至今已有一段時

間，並因應最新的體育參與情況和設施調查結果，審計署認為應

進行檢討，看看是否需要作出修訂。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

署署長應諮詢規劃署署長，以進行定期調查，找出運動人口數

目、康文署以外的公營和私營機構提供的康樂及體育設施，以及

區內居民對新設施的需求。審計署並建議規劃署署長應定期修訂

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有關體育館和康樂及體育設施的供應標

準。

室內康樂及體育設施的使用情況

4 .  體育館的使用情況　　審計署就觀塘區八個體育館的使

用情況進行了一項研究。這項研究顯示，體育館有過剩設施。審

計署認為，過剩設施的使用率仍有改善的餘地。審計署建議康樂

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考慮推行措施，提高過剩設施的使用率；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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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其他地區體育館的使用情況，並評估可否騰出部分體育館作其

他獲益更大的用途；以及考慮是否可以將一些過剩體育館移交給

受資助非政府機構、體育總會和地區體育會管理。

5 .  健身室的使用情況　　二零零四年四月健身室的整體使

用率為 18 .2%。健身室月票使用計劃於二零零一年十月推出。根
據此計劃，健體金卡持有人可購買健身室月票，據此可無限次使

用指定健身室。不過，平均而言，在二零零一年十月至二零零三

年十月期間，只有 3.8%的 健體金卡持有人加入月票使用計劃。審
計署認為，健身室月票使用計劃未算有成效。審計署建議康樂及

文化事務署署長應修訂健身室月票使用計劃，吸引更多公眾人

士；假如健身室使用率依然偏低，則應考慮把過剩健身室改作其

他設施。

6 .  指定健身室駐場教練　　由星期一至星期五 (包括公眾假
期 )晚上六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， 19 個指定健身室均聘有駐場
教練。審計署認為，以一年 120 萬元的費用，在 19 個指定健身
室提供駐場教練，並不合乎成本效益。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

務署署長應認真評估是否有需要在 19 個指定健身室提供駐場教
練。

7 .  壁球場的使用率　　壁球場的使用率偏低。康文署已下

了不少工夫，務求提高壁球場的使用率。二零零四年三月，康文

署計劃把八個獨立的壁球中心改作其他設施。審計署注意到，有

五個壁球中心儘管其在 2 0 0 2 - 0 3 年度的使用率在 10%以 下，康文
署卻無計劃改建。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考慮把使

用率低的壁球中心改作其他設施。

場租及推廣工作

8 .  劃一收費　　二零零一年年底，政務司司長要求康文署

為劃一市區和新界區的收費定出合理的依據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市

區場租在繁忙時間和非繁忙時間沒有分別，而新界區的場租一般

較市區低。審計署建議，就劃一收費的工作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

署長應考慮在市區實施繁忙時間和非繁忙時間場租，並確立釐定

市區和新界區設施場租的合理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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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免費使用計劃　　免費使用計劃讓學校、受資助非政府

機構、體育總會和地區體育會申請在非繁忙時間免費使用某些體

育設施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在 2 0 0 2 - 0 3 年度，免費使用計劃的使用
時數為 103  658 小時，佔可供免費使用設施的非繁忙時間總時數
的 6.2%而 已，而健身室並非可供免費使用的設施。審計署建議康
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應 進 行 關 於 免 費 使 用 計 劃 的 用 戶 意 見 調

查，以探討進一步提高計劃參與率的方法，並考慮把健身室納入

免費使用計劃，以提高其非繁忙時間的使用率。

10 .  體育館的周年業務計劃　　二零零三年五月，康文署要

求轄下 83 間體育館的場地經理擬訂 2004-05 年度的周年業務計
劃。審計署注意到，該等周年業務計劃缺乏財務目標和表現指

標。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在每間體育館的周年業

務計劃中，定下更多財務目標，並就每類設施訂定繁忙時間和非

繁忙時間的目標使用率。

康樂及體育活動

11 .  訓練班收費　　審計署注意到，不少訓練班的收入均較

導師費為低。審計署估計，假如將 2 0 0 2 - 0 3 年度所有訓練班的收
費定於至少收回導師費的水平，可帶來 180 萬元的額外潛在收
入。審計署同時注意到，在繁忙時間和非繁忙時間舉行的訓練班

收費相同。為了紓緩體育館在繁忙時間較大的需求，審計署認為

在繁忙時間和非繁忙時間舉行的訓練班應有不同收費。假如按照

新界區繁忙時間和非繁忙時間的場租比例調整 2 0 0 2 - 0 3 年度在繁
忙時間舉辦的主要訓練班收費，可帶來 90 萬元的額外潛在收
入。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至少收回訓練班的導師

費，並考慮對在繁忙時間舉行的訓練班實施繁忙時間收費。

12 .  活動開支　　審計署注意到，在不同地區甚至同一地區

舉辦的同類訓練班或康樂活動，其開支差異很大。康文署並未就

該等開支編製管理資料。為管控目的，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需要比

較和控制同一地區和不同地區的活動開支。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

化事務署署長應在分開直接和間接開支上，發出部門指引，以便

編製康樂及體育活動成本的管理資料，並考慮是否需要檢討和監

察同一地區和不同地區的活動開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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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局的回應

13 .  當局大致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


